
印 度 尼 西 亚

【风险提示】　２００８年印尼颁布了一系列技术标准和产品安全法规，包括《玩具国家

标准》、《摩托车驾驶员和乘客用头盔国家标准》、《对５种工业品强制执行印尼国家标

准》、《农业部有关进出口植物源性新鲜食品食品安全控制的指令草案》等，涉及多种中

国对印尼出口产品。提醒中国相关企业对这些法规及其进展予以关注，充分了解细节，

提高技术水平，以免因未能满足要求而影响对印尼出口。２００８年底，印尼限制包括成

衣、鞋子、儿童玩具、电子产品及食品饮料在内的５种消费品进口，并规定只能从５个港

口进口，此外，进口商还需在贸易部进行注册登记，进口相关产品须在装船前进行核对，

费用自负。提醒相关中国生产及出口企业，掌握相关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１５．２亿美元，同比增

长２５．７％。其中，中国对印尼出口１７１．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５．６％；自印尼进口１４３．３

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６％。中方顺差２８．６亿美元。中国对印尼出口的主要产品为除原

油外的从石油或沥青中提取的油类及其制品，钢铁、机器、机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

其零件，车辆及其零部件，化工产品，棉布、纤维等纺织原料，葱类蔬菜，苹果、梨等，自印

尼进口的主要产品为从石油或沥青中提取的原油、油类及其制品，煤及其他矿产品，电

子设备及组件，电机、电器设备及零部件，有机化工品，橡胶，木及木制品，纸及纸板，棕

榈油及其分离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印尼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２２．３７亿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２０９０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备案，中国对印尼非金融类对外直接

投资额为１．７９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印尼对中国投资项目４５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６７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７３年颁布的《海关法》是印尼关税制度的基本法律。现行的进口关税税率由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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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１９８８年制定。自１９８８年起，财政部每年以部长令的方式发布一揽子“放松工

业和经济管制”计划，其中包括对进口关税税率的调整。印尼进口产品的关税分为一般

关税和优惠关税两种。印尼关税制度的执行机构是财政部下属的关税总局。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４年１月，印尼政府颁布了新的一揽子削减关税计划。新的海关关税表将关

税分为非东盟关税和东盟关税。除特殊敏感产品（如汽车货物和酒精）外，大多数非

东盟关税分为０、５％和１０％三级。东盟关税也分为三个等级，０、２．５％和５％，范围覆

盖东盟自贸区中的所有货物。２００７年，印度尼西亚的平均关税为６．９％，其中农产品为

８．６％，非农产品为６．７％。

２００６年１月，印尼对外宣布其“关税协调计划”最后阶段的结果。在受审查的９２０９

个税目中，印尼对其中的８００个税目进行了修改，６３５个税目降低了关税，提高了１６５个

税目的关税。印尼将大多数的关税约束在４０％左右。约束关税超过４０％的或者依旧没

有约束关税的产品包括汽车、钢铁以及一些化工产品。在农业部门，１３４１个税目的约束

关税达到或超过４０％。例如，新鲜土豆的约束关税税率达到５０％。印尼当地的农业利

益集团继续游说政府，目的是希望印尼政府将某些敏感农产品的关税税率提高至超过

ＷＴＯ约束关税水平，如糖、大豆和玉米。

为了实施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印尼政府修订了关税表，并将

其中部分产品的约束关税税率下降到２０％至４５％之间。这些产品包括线材、钢链、铝箔

以及汽车零部件。

根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自２００７年起，印尼对自

中国进口的产品关税降至８％。在２０１０年前，中国与印尼将逐步削减进口关税，对绝大

多数进口产品实行零关税。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２日，为推动国内汽车组装业发展，印尼财政部发布新的条例，即在

２０１０年前，将整套汽车散件（ＣＫＤ）的进口税率从目前的５％—４０％下调至５％—１５％。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印尼政府根据市场行情调高了棕榈油的出口关税税率，其他商品关

税税率无重大调整。

２．进口管理制度

规范印尼贸易政策的基本法律是《１９３４年贸易法》。印尼贸易部（原印尼工业与贸

易部）是印尼贸易主管部门，其职能包括制定外贸政策，参与外贸法规的制定，划分进出

口产品管理类别，进口许可证的申请管理，指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

印尼政府对某些产品实行进口许可管理制度，包括自动许可和非自动许可。实施

进口许可管理时，主要采用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１日，印尼财政部长签署２００８年第一号条令，自１月２１日起，正式取

消１０％的进口大豆关税。此前，印尼政府已取消进口大豆的增值税。

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印尼贸易部表示，印尼政府将重新调整数项纺织品进口条例与规

定，并于２０１０年放宽纺织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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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部长于１０月３１日签署第４４／ＭＤＡＧ／

ＰＥＲ／１０／２００８号条例，规定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出口到印度尼

西亚的电器、鞋、儿童玩具、饮料、食品及服装等六项消费产品须由已合法注册的进口商

进口，并在指定的雅加达丹绒普禄、三宝龙丹绒埃玛斯、泗水丹绒北腊、棉兰勿佬弯及锡

江苏加诺哈达等５个港口及所有国际机场进口。

３．出口管理制度

印尼工贸部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８／ＭＰＰ／Ｋｅｐ／１２／１９９８号部长令和贸易部２００７年第０１／

ＭＤＡＧ／ＰＥＲ／１／２００７号法令是印尼出口管理的基本制度。上述法令将出口货物分为４

类，并规定企业及个人出口货物必须持有商业企业注册号（ＴＤＵＰ）／商业企业准字

（ＳＩＵＰ）或由技术部根据有关法律签发的商业许可，以及企业注册证（ＴＤＰ）。

２００８年５月９日，印尼贸易部宣布，为打击走私活动，提高矿产品出口监管力度以

遏制非法贸易活动，同时提高印尼矿产品出口质量，便于国家掌握更精确的相关数据，

印尼政府从７月５日开始对矿产品出口实施更严格的审查程序。审查程序包括出口商

向监管部门提供矿石产地、数量、质量、船运情况等一系列信息。审查对象则主要为煤、

石墨、铜、镍、钒土、锌、金等具有战略价值的金属矿。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７日，印尼政府准许玉米出口。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２００７年颁布的第２５号《投资法》，取代１９６７年《外国投资法》和１９６８年的《国内投

资法》，成为印尼投资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直接对印尼共和国总

统负责。其主要职责是评估和制定国家投资政策，协调和促进外国投资，但不包括金融

服务部门。印尼财政部负责管理金融服务部门的投资活动，包括银行和保险部门。印

尼能矿部负责批准能源项目，而与矿业有关的项目则由能矿部的下属机构负责。农业

部下属的农产品检疫机构负责进行动物、鱼类和植物的检疫。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２日，印尼政府提交关于允许东盟国家的外资可在印尼航空公司持股

５１％的法案，预计该法案最迟将于２００９年２月获得通过。印尼政府表示，印尼允许外资

在印尼的航空公司中占有５１％的股份，但前提是投资者所属国也给予印尼同样的待遇。

１．税收政策

２００８年９月初，印尼通过《所得税法》，大幅调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以期提

升经济竞争力。《所得税法》对所得税征收标准作如下变动：ａ．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

１０％—３０％累进税改为２８％的单一税率，并将在２０１０年下调为２５％；ｂ．年收入５００亿

盾（约５５０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将减征５０％的企业所得税；ｃ．上市公司减征５％所得

税；ｄ．红利税上限从２０％降为１０％；ｅ．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从年收入１３２０万盾调整为

１５８６万盾（约１７４２美元）；ｆ．取消遗产税。

鉴于国会通过了以上《所得税法》，有关个人所得税的各项规定将于２００９年发生整

体上的变化，其中个人所得税最高抽税比率将由原来的３５％降为３０％。新法指出，２００９

年的国内企业所得税是２８％，至２０１０年变为２５％。为促进国内投资，新的投资企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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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税收优惠，新设国内企业的分红所得税税率为１０％；为鼓励企业股票上市，政府允

许上市公司获减５％的所得税优惠，但其股份至少４０％应该在股市流通。在鼓励微型和

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政府容许那些具有合法实体的微、小、中企业获减５０％的所得税

优惠。

２．投资促进政策

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印尼财政部和内政部的联合工作小组，截至２００７

年１２月２２日废除了１２７６项阻碍投资的地方条例，其中省级政府签发的１３５条，市级政

府签发的２３１条，县级政府签发的９１０条。

２００７年８月，印尼中央与地方政府实行投资审批一站式服务。实行一站式服务之

后，每个部门都将派代表到投资统筹机构办事处，以便加快办理审批手续。２００８年，印

尼首都雅加达专区实施简化投资手续后，执照办理过程由１５６天缩短为３８天，申请许可

证的程序由１９项减为８项。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管理

印尼中央银行于１９９９年制定并颁布的《监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流

量法》是印尼外汇管理制度的主要法律。印尼基本不存在外汇管制，货币可自由兑换，

国外公司的利润等可以自由汇出。

２．其他与投资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１）印尼国会通过《航海法》草案

２００８年４月８日，经过三年的审议，印尼国会通过《航海法》草案。新《航海法》结束

了印尼港口由国营港口公司ＰＴＰｅｌｉｎｄｏ垄断经营的局面，允许外资及本国私营资本独

资经营港口业务。印尼交通部长贾斯曼表示，此举将鼓励健康的竞争，并提高港口运作

效率。目前印尼虽有１００多个港口，但无国际化大港，没有直达远洋航线，出口货物需经

新加坡或马来西亚中转，增加了运输成本。

（２）印尼新《矿产法》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５日，印尼国会审议新的《矿产法》。对拥有矿业特别许可证和开采许

可证的矿场，将根据开采的矿产品限定采矿面积，如：

① 黄金、锡：勘探期间面积限制为１０万公顷；开采期间面积限制为２．５万公顷。

② 钻石、宝石：勘探期间面积限制为２．５万公顷；开采期间面积限制为５０００公顷。

③ 煤：勘探期间面积限制为５万公顷；开采期间面积限制为１．５万公顷。

对于持矿业代理委托书的矿业公司，则根据其为个人经营、团体经营还是合作经

营，面积分别限定为１公顷、５公顷、１０公顷。

（３）印尼国会通过《中小企业法》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０日，印尼国会通过《微型暨中小企业法》。根据该法，资本额在５５００

美元以下的或者年营业额３３０００美元以下的企业属于微型企业；资本额在５５００—５５０００

美元之间或者营业额在２８０００—３３０００美元之间的属于小型企业；资本额在５５００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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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万美元以下或年营业额在２８０００美元—５５０万美元之间的属于中型企业。

《中小企业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给予中小企业法律地位，中小企业经营审批有关规

定，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经营准则以及创造良好商业环境、发布经营信息、政府为中

小企业发展提供优惠措施等。

（４）２００９年４项税务激励措施生效

根据２００７年２５号《投资法》及２００８年２８号总统令，２００９年有４项税务激励措施正

式生效，印尼政府将重点扶植劳动密集型企业。４项税务激励措施具体如下：ａ．领先行

业的投资者在特定时间内将获得特定数目的所得税减免；ｂ．针对特定区域的特定行业

减征土地建筑税；ｃ．对于在特定时间内国内还未能生产的设备或资本货物的进口，减免

增值税；ｄ．对一些战略性应税产品的增值税，将由免除改为“不征收”或者由国家承担。

工业部负责确定获得税务激励的行业，“提高出口与投资全国小组”则负责确定获

得这些税务激励的具体企业名单。获得税务激励仅限于新投资项目。

３．其他税收管理制度

在印尼销售汽车必须支付奢侈品销售税，对发动机排量４０００ｃｃ的轿车和４×４吉

普车或者客货车征收７５％的奢侈品销售税。对发动机排量低于１５００ｃｃ的汽车征收

１０％到３０％不等的奢侈品销售税；根据汽车发动机的大小以及车辆外形的大小，对发动

机排量在１５００ｃｃ到３０００ｃｃ的汽车征收２０％到４０％不等的奢侈品销售税。

印尼财政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告修正汽车以外奢侈品的税率，并自２００５年１月

１日开始生效。印尼的奢侈税税率分为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及７５％等６大

类；其中，家电用品、运动用品、空调设备、视听器材及摄影设备为１０％；其他家电用品、

住宅及公寓、影视设备、烘碗机及微波炉等电磁设备、香水为２０％；船用设备、高尔夫球、

潜水及滑水等其他运动用品为３０％；酒类饮料、皮革制品、丝织或羊毛地毯、水晶制品、

贵重金属制品、休闲机动船、飞船、手枪弹、特殊鞋、贵重文具、陶瓷制品及精致石制品为

４０％；精致动物毛毯、其他航空器、高尔夫球杆等其他运动器材及手枪为５０％；其他酒

类、其他贵重金属活珍珠制品及豪华油轮为７５％。

（四）２００８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２００８年玩具出口印尼需符合该国标准（ＳＮＩ）

印度尼西亚国内贸易总局货品销售与监督处宣布，印尼关于国产与进口玩具产品

的国家标准规范在２００７年年中完成。印度尼西亚玩具生产公会已经同意，２００８年起在

印尼市场销售的玩具需符合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ＳＮＩ）。此举旨在提高印度尼西亚玩

具制造商的水准，保护印度尼西亚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标准来

限制不良玩具的大量进口，从而保护印度尼西亚玩具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２．摩托车驾驶员和乘客用头盔国家标准

２００８年２月５日，印度尼西亚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工业总理事会发布《关于摩托车驾

驶员和乘客用头盔印度尼西亚强制性国家标准ＳＮＩ１８１１：２００７的工业部法令草案》。该

法令草案规定，国产和进口的摩托车驾驶员和乘客用的所有头盔均应符合ＳＮＩ１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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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要求。生产商和／或进口商应当具有使用ＳＮＩ标识的产品证书，并遵守ＳＮＩ的要

求。ＳＮＩ标识的产品证书由经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可机构（ＫｏｍｉｔｅＡｋｒｅｄｉｔａｓｉＮａｓｉｏｎａｌ，

简称ＫＡＮ）认可的，或由工业部指定的产品认证机构颁发。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工业总

理事会负责执行该法令，并提供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ＳＮＩ标识的技术指南。该标准规

定了范围、引用标准、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取样、测试方法、测试认可，以及标识要求。

３．《关于对５种工业品强制执行印尼国家标准》的法令

２００８年２月５日，印度尼西亚工业部发布了《关于对５种工业品强制执行印度尼西

亚国家标准的工业部第９２／ＭＩＮＤ／ＰＥＲ／１１／２００７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国产和进口

的液化石油气（ＬＰＧ）钢瓶、ＬＰＧ钢瓶用阀门、带有一个钢瓶的机械燃烧的液化石油气

炉、ＬＰＧ钢瓶用低压调节器和橡胶软管这５种产品必须符合以下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

（ＳＮＩ）的要求：

—关于ＬＰＧ钢瓶的ＳＮＩ１４５２：２００７；

—关于ＬＰＧ钢瓶用阀门的ＳＮＩ１５９１：２００７；

—关于带有一个钢瓶的机械燃烧的液化石油气炉的ＳＮＩ７３６８：２００７

—关于ＬＰＧ钢瓶用低压调节器的ＳＮＩ７３６９：２００７；

—关于ＬＰＧ用橡胶软管的ＳＮＩ０６７２１３２００６。

生产商和制造商应当具有产品证书并符合ＳＮＩ的要求方可使用ＳＮＩ标志。ＳＮＩ标

识的产品证书由经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可机构ＫｏｍｉｔｅＡｋｒｅｄｉｔａｓｉＮａｓｉｏｎａｌ（ＫＡＮ）认可

的，或由工业部指定的产品认证机构颁发。对上述前四种产品实施该法令，由工业部金

属、机械、纺织和多种工业总局负责；ＬＰＧ用橡胶软管由农业和化工业总局负责。上述

机构提供关于产品认证程序和ＳＮＩ标志的技术指南。

上述标准规定了范围、术语和定义、类型、质量要求、抽样、试验方法、验收、标志要

求和包装要求。

４．《农业部有关进出口植物源性新鲜食品食品安全控制的指令草案》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９日，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和农业检疫局通报《农业部有关进出口植物

源性新鲜食品安全控制的指令草案》。本法规草案取代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７日在Ｇ／ＳＰＳ／Ｎ／

ＩＤＮ／３２中通报的法规草案。

该指令草案对进出口新鲜植物源性食品规定了如下要求：（１）一般规定；（２）植物源

性新鲜食品机构（食品安全主管机构及植物源性新鲜食品监管机构；认证机构；食品安

全证书／文件；食品安全再出口证书／文件）；（３）出口国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认可机制；（４）

有关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的等效协定机制；（５）进口（从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已获认可的国

家及未获认可的国家进口，从签署有双边等效性协定的国家及尚未签署等效性的国家

进口；事前通报；要求）；（６）出口（要求和控制）；（７）实验室检测。

５．《海事渔业部有关进口活鱼形式运输载体要求的指令草案》

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印度尼西亚海事渔业部（ＭＭＡＦ）鱼类检疫中心通报《海事渔业部

有关进口活鱼形式运输载体要求的指令草案》。本指令草案规定了携带载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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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ＡＦ指定进口地点、要求的推荐文件及进口健康证书等方面的要求。

海事渔业部有关进口活鱼形式携带载体要求指令的概要如下：（１）以活鱼形式进口

检疫性有害生物及疫病的携带载体应具备原产国推荐文件及健康证书；（２）进口商应在

工作日及工作时间向局长提交活鱼进口许可证申请；（３）进口商在提交许可证申请时，

应附上所在省渔业局处长的说明信；（４）如申请获准，局长或其代理人应对活鱼进口签

发一份作为获准许可的推荐函；（５）如申请未获准，局长或其代理人应签发一份注明拒

绝理由的拒绝函；（６）进口活鱼形式的携带载体应按部级令规定，接受防止鱼类检疫性

有害生物及疫病携带载体进口的鱼类检疫措施；（７）已从运输工具上卸下的携带载体应

运至鱼类检疫机构／临时鱼类检疫机构接受鱼类检疫措施；（８）本指令（草案）规定的活

鱼进口不包括新鱼类的进口；（９）新种类或鱼类进口应受其他相关法规的制约。

６．实用面粉强制性标准

２００８年９月４日，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一次通报补遗。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５日Ｇ／ＴＢＴ／

Ｎ／ＩＮＤ／１中通报的强制性标准ＳＮＩ０１３７５１２０００《食用面粉》已被修订，修订包括以下

方面：（１）标准实施（包装产品和散装产品）；（２）合格评定程序，包括要求使用认证类型

１ｂ和５，要求进口及国内产品使用分析报告（ＣｏＡ）和质量认证管理系统，并规定使分析

报告（ＣｏＡ）和质量认证管理系统须由与国家认可机构（ＫＡＮ）签署互认协议（ＭＲＡ）的

认可机构认可的检验实验室和认证机构出具；（３）规定具有ＳＮＩ０１３７５１２０００认证的产

品可以使用认证至认证有效期结束。

７．《关于注塑成型聚氨酯和热塑塑料鞋底安全皮鞋印尼强制国家标准的法令草案》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行业司通报了工业

部关于注塑成型聚氨酯和热塑塑料鞋底安全皮鞋印尼强制国家标准的法令草案，包括：

ＳＮＩ：１２７０７９２００５、ＳＮＩ：１２７０３７２００４固特异沿条安全皮鞋的质量和检验方法，以及

ＳＮＩ：１２０１１１１９８７硫化成型橡胶鞋底安全皮鞋。

该法令草案宣布了国内生产或进口、在国内分销及销售的安全鞋应满足的ＳＮＩ要

求。生产商或进口商应具备使用ＳＮＩ标志的产品认证并且应符合ＳＮＩ要求。ＳＮＩ标志

的产品认证应由印尼国家认可机构（ＫＡＮ）认可和／或工业部指定的产品认证机构通过

以下程序颁发：

—基于ＳＮＩ的安全鞋质量合格检验；

—质量管理系统（ＱＭＳ）ＳＮＩ：１９９００１２００１／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及其修订的实施审核。

检验和ＱＭＳ审核可转包给检验实验室和ＫＡＮ认可或与ＫＡＮ签署了相互承认协

定（ＭＲＡ）及与印尼有双边或多边技术协定的外国认可机构认可的印尼ＱＭＳ认证

机构。

工业部金属、机械、纺织及多种行业司是负责执行此法令的机构并且为法令提供技

术指导，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ＳＮＩ标志。

在国内市场分销的国内生产及进口安全鞋应符合由以下３个标准组成的安全鞋

要求：ＳＮＩ：１２７０７９２００５，ＨＳ：６４０３４０００００；ＳＮＩ：１２７０３７２００４，ＨＳ：６４０３４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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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ＳＮＩ：１２０１１１１９８７，ＨＳ：６４０３４０００００。

这些标准规定了范围、术语和定义、鞋的设计和部件、质量要求、取样、检验方法、验

收、标志要求（这些标准是印尼语）。此次通报的标准草案拟于通报后２个月批准，并拟

于通报后６个月生效。

８．电池国家标准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印度尼西亚交通与通信总局发布通报《工业部关于印尼原电池

国家强制标准的法令草案—第１部分：总则（ＳＮＩ０４２０５１．１２００４）；原电池第２部分：电

子和物理要求（ＳＮＩ０４２０５１．２２００４）》。

（１）该法令草案规定所有在印尼国内分销及销售的本国生产和进口的原电池应符

合ＳＮＩ要求。因此生产商或进口商应具备使用ＳＮＩ标志的产品证明并符合ＳＮＩ要求。

ＳＮＩ标志的产品证明应由印尼国家认可机构（ＫＡＮ）认可的产品认证机构通过以下

程序颁发：ａ．检验原电池质量是否符合ＳＮＩ要求；ｂ．ＱＭＳＳＮＩ１９９００１２００１／ＩＳＯ９００１

２０００及其修订或其他公认质量管理系统的实施审核。

检验可转包给ＫＡＮ认可或与ＫＡＮ签署了相互承认协定（ＭＲＡ）的认可机构认可

的印尼检验实验室。工业部交通与通信总局是负责执行此法令的机构并且为法令提供

技术指导，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ＳＮＩ标志。

（２）在印尼国内市场分销的国内生产及进口原电池应符合原电池要求第１部分，总

则ＳＮＩ０４２０５１．１２００４；原电池要求第２部分，电子和物理要求ＳＮＩ０４２０５１．２２００４。

这些标准规定了范围、术语和定义、类型、质量要求、取样、检验方法、验收、标志要求和

包装（这些标准是印尼语）。本通报的批准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１月，拟生效时间为２００９年

７月。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２００８年，印尼对汽车、部分含酒精饮料等商品仍维持高关税，部分关税高达１７０％。

印尼存在区别税收情况。印尼对大部分进口产品征收进口税，对部分进口产品征

收奢侈品税。摩托车整车的进口关税税率高达６０％（零部件的进口关税为２５％），另外

印尼政府还对摩托车的进口征收７５％奢侈品税。

（二）进口限制

１．进口禁令

印尼政府把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９日期满的白对虾进口禁令延长６个月。该禁令延长协

议只针对白对虾，其他种类虾产品不列入其中。

２００８年９月３日，印尼工业部长表示，因国内白糖供应过剩，政府将停止白糖进口，

工业部已向政府提议停发粗糖和精制糖的进口许可。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印尼经济统筹部表示，政府开始限制消费品原料进口。进口商必须

是品牌独家代理（在印尼生产该消费品牌）或注册进口商，并规定进口产品的原生产商

在规定限期（如６个月—２年）内必须在印尼国内开设工厂，否则该产品需退出印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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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统筹部将首先监督手机、电脑等电子类产品的进口权，并将协同贸易部、工业

部制订限制进口的实施细则。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印尼贸易部决定，为保护国内工业，贸易部颁布条例，限制５种

消费品进口，包括成衣、鞋子、儿童玩具、电子产品及食品饮料。这５种消费品将只能通

过丹戎不禄、丹戎埃玛、丹戎北朗、勿老湾和锡江苏加诺 哈达这５个港口进口；进口商需

在贸易部进行注册登记，进口相关产品须在装船前进行核对，费用自负。上述条例于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开始生效，为期二年。在此提醒以上５中消费品的生产及出口企业，

及时更改进口港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２．进口许可

印尼政府监管机构要求进口盐的企业进行注册登记，并保证５０％的原材料来自当

地。２００４年贸易部颁布法令规定，仅五家公司获得进口食糖的许可，只有贸易部有权决

定进口食糖的企业以及进口数量。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印尼工业部表示，由于印尼二手机械进口准许证将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到期，近期工业部将与贸易部商讨是否继续准许从国外进口二手机械。贸易部的

初步计划是继续准许进口二手机械，但仅限于厂商进口及使用。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印尼海洋渔业部决定限制发放采购外国渔船的许可证，只允许

４０％的渔船进口。

（三）通关环节壁垒

印尼贸易部、海关、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开始在部分港口设立了一站式服务通关机

构。印尼海关存在着货物到港延迟验关等现象，且通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存在“灰

色清关”问题。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在印尼所有的进口药品都要在食品药物监督局进行注册后方可生产或在市场上销

售。药品注册分为传统药品注册和化学药品注册。二者注册的程序和要求不同。

化学药品注册申请人应为药品出口国生产商指定的印尼销售代理商或批发商，如

果要在印尼进行生产，则由指定的印尼制药工厂提出申请。药品出口国生产商无权申

请药品注册。这一规定使出口国生产商丧失了药品注册的权利，不利于保护出口企业

的利益。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印尼贸易部颁布部长条例，规定所有进口的消费品在外包装加

贴特定标签，用印尼文注明原产国、生产商和进口商。由于很多入境产品通过第三国中

转，削弱了政府对进口来源的控制力。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恐有很多非法转

口产品流入印尼。为加强进口监管，印尼政府将分阶段推行进口产品标签措施，第一批

实施的为所有消费品。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印尼贸易部对外贸易司宣布，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和控制进口，

将对国产和进口饮料和食品实施“强制国家标准（ＳＮＩ）”。此前国家标准的实施为自愿

性质，仅对特定产品如面粉、食用盐和包装饮用水实行“强制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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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４日，印尼药食局向公众发布警告，称鉴于各大媒体相关报道，药食局

在从中国进口的３９种糖果、果脯和干果中，查验出７种含有甲醛，对上述产品查封并销

毁，同时呼吁消费者不要购买“类似的无销售许可食品”。８月２日，印尼药食局第二次

发布针对所谓“关于进口自中国含有甲醛食品”的公共警告，称药食局在印尼全国各分

局的取样检验发现２２２种食品中有４２种含甲醛。两次“警告”前后，印尼卫生部门在包

括首都雅加达、泗水、望加锡、坤甸等中国商品销售较多的大中城市展开搜查。印尼一

些媒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作了不少负面报道，影响了中印尼双方正

常的贸易往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的首届中国—东盟质检部长会议

期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有关方面分别签署了会议纪要，同意建立食品安全合作机制，对

双边食品贸易中发生的质量安全问题及时通报、积极磋商，并予以妥善解决。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日，印尼政府授权印尼农业部签发了《印度尼西亚以新鲜球茎形式

进口活植物产品的植物检疫要求和措施》，并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６日开始执行。文件规定

所有出口到印尼境内的球茎植物必须有原产国质检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书，并根据

《印度尼西亚以新鲜球茎形式进口活植物产品的植物检疫要求和措施》中列出的病虫害

名单，在证书中标注无名单中所列病虫害。如货物已受病虫侵害，出口前必须经过熏

蒸。无检验检疫部门证明且没有经过熏蒸的货品，不得进入印尼境内。印尼一直是我

国大蒜主销市场之一，是我大蒜第一出口目的国。近几年，中国大蒜对印尼出口数量、

金额都有所增加。因此，印尼政府采取新的限定措施对中国正常出口大蒜带来影响。

经多方协调，６月５日，印尼农业部农产品检疫局表示，《印度尼西亚以新鲜球茎形式进

口活植物产品的植物检疫要求和措施》只针对大葱、洋葱等球茎类植物执行新的检验检

疫程序，大蒜不包含在内，中国出口至印尼的大蒜仍可按照以往程序通关进入印尼

境内。

自中国发生三聚氰胺事件后，印尼目前禁止进口中国的奶制品，印尼食品药品监督

局已要求下架所有中国奶制品。中方认为，目前中国已对奶制品采取了全面的检查和

监管措施，中国奶制品的卫生与安全完全能够得到保障，中方希望印尼尽早解除这一

禁令。

印尼要求进口食品必须向印尼药品和食品控制局（ＢＰＯＭ）申请注册号进行注册，这

种规定过于繁琐，加重了企业的负担。ＢＰＯＭ对于进口食品的检验缺乏完整性和一致

性。进口食品企业对于食品成分和加工工艺的描述过于详细，有可能会泄露其商业机密。

印度尼西亚的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进口检疫程序不符合ＳＰＳ协定的区域化原则，对

有害生物非疫区的分布往往以行政区划进行界定，而非以科学证据来区分出口国的不

同地区。

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和农业检疫局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９日向ＷＴＯ通报了《农业部有关

进出口植物源性新鲜食品食品安全控制的指令草案》。该指令草案对进出口新鲜植物

源性食品提出了基本要求，对植物源性新鲜食品的主管机构、监管机构、认证机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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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证书／文件做出了规定，同时还对出口国食品安全控制体系认可机制和等效协定机

制做出了安排。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印尼农业部已与我国国家质检总局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印度尼西亚农业部ＳＰＳ磋商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方希望双方

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在双边贸易、质检方面的合作，促进两国贸易的健

康发展，把两国的质检合作推向新的高度。

（六）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印尼对中国进口产品共发起１６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

反倾销调查１１起，保障措施调查５起，主要涉及轻工、化工和五矿等产品。２００８年，

印尼共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５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１起，保障措施调查

４起。

１．热轧板卷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８日，应印尼喀拉喀托钢公司的申请，印度尼西亚反倾销委员会对原

产于中国、俄罗斯、泰国、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热轧板卷进行反倾销调查。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印度反倾销委员会做出终裁，当时裁决鞍钢及宝钢反倾销税率为３２．１８％，最高反倾

销税率高达４２．５８％。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已决定对中国、印度、俄罗斯、泰国和中国台湾热轧板卷征收反

倾销税，对中国的反倾销税率最高为４２．５８％，印度５６．５１％，俄罗斯４９．４７％，泰国

２７．４４％，中国台湾３７．０２％。征收反倾销税之后，上述５个国家和地区到印尼的热卷价

格很可能超过１０００美元／吨（Ｃ＆Ｆ），据企业反映，在印尼政府调查期间，进口价格仅为

９００美元／吨（Ｃ＆Ｆ）。

２．葡萄糖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４日，印尼保障措施委员会发布通知，称印尼决定对葡萄糖（ｄｅｘｔｒｏｓｅ

ｍｏｎｏｈｙｄｒａｔｅ）发起保障措施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１７０２３０１０００和１７０２３０９１００。

３．陶瓷餐具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印尼保证措施委员会发布通知，称印尼决定对陶瓷餐具发起保障

措施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６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６９１１９００００和６９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三磷酸钠洗涤剂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印度尼西亚反倾销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三磷酸钠进行反

倾销调查。涉案产品在印尼的海关编码为２８３５３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９月，印尼反倾销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国三磷酸钠洗涤剂反倾销调查结果。

调查报告中认为印尼国内三磷酸钠洗涤剂的生产成本与中国三磷酸钠洗涤剂出口价格

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关系，所以印尼反倾销委员会决定不再对来自中国三磷酸钠进行反

倾销调查。

５．钉子、金属线缆等钢铁产品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印尼保证措施委员会发布通知，称印尼决定对进口钉子、金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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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等钢铁产品发起保障措施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２１７１０１０００和７３１７００１０００。

６．热轧钢板反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应印尼ＰＴ．ＫｅｒａｋａｔａｕＳｔｅｌｌ公司的申请，印尼对原产于中国、

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的热轧钢板（Ｈｏ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ｌａｔｅ）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

关编码为７２０８４０００００、７２０８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０８５２００００、７２０８５３００００、７２０８５４００００。

（七）出口限制措施

１．印尼限制大米出口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５日，印尼贸易部颁布新的规定，规定中明确，只有当国家库存超过

３００万吨，且市场价格低于政府指导价时，才允许中级米出口。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大

米供应国，印尼政府的这一举措，将导致大米国际价格进一步上涨。

２．印尼调整原藤出口配额的幅度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５日，印尼贸易部颁布条例，调整了原藤出口配额的幅度，原藤出口额

度为２．５万吨，藤类半成品的出口额度为１．６万吨，藤制品的出口额度为３．６万吨，该条

例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起生效，有效期至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３．印尼拟实行煤炭出口标准定价

印尼能矿部表示，为防止煤炭出口过低标价，政府将挂钩印尼煤炭指数实行出口

标准定价。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已有６家煤炭企业因出口价格低于平均水平而被禁止

出口。

（八）服务贸易壁垒

印尼服务贸易并不发达，加上受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现在正处于恢复期。由于印尼

政府部门效率不高，法律法规缺乏连续性，加上地方自治法案的实施，使印尼在ＷＴＯ和

相关自贸区中服务贸易承诺尚未完全落实。许多服务贸易部门依然存在贸易壁垒。如

进入印尼市场的法律公司必须与当地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所有的律师必须取得印尼国

籍和印尼法律认证机构的学位证书方可在印尼开展业务；印尼允许外资进入批发零售

业务，但是必须与当地中小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禁止所有的外国投资进入广播和传媒行

业，外资可以和印尼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但必须在印尼政府认为当地公司无法从事

的行业和地区；外资卫星运营商必须有一个印尼合作伙伴。

根据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４日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印尼对中国服务贸易承诺

和存在的壁垒如下：

１．水平承诺

（１）商业存在

市场准入方面：除另行规定外，外国服务提供者实现商业存在的方式包括设立合资

企业和／或代表处。合资企业须满足以下要求：（ｉ）应为有限责任公司（ｉｉ）外国合伙人在

有限责任公司中所占资本比例不能超过４９％。

国民待遇方面：根据印尼《收入税法》，非居民纳税人从印尼获得利息、版税、分红以

及在印尼提供服务的收费所得时，需代扣２０％的所得税。土地获得根据１９６０年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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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任何外籍人士（包括法人和自然人）都不允许在印尼拥有土地。但是，合资企

业可拥有土地使用权和建筑权，并可以租赁／承租土地和资产。任何法人和自然人都必

须满足职业资格要求。

（２）自然人流动

市场准入方面：根据印尼劳工和移民的法律法规，除另有规定外，只有董事、经理和

技术专家／顾问允许居留两年，期满后可延长两次，每次两年。其中，经理和技术专家

（公司内部流动人员）的入境取决于经济需求测试。商务人员的短期入境和居留期为６０

天，最长不得超过１２０天。

国民待遇方面：对外籍人士征收的费用所有在印尼提供服务的外国自然人都应交

纳政府征收的相关费用。根据劳工法，所有合资企业和代表处雇用的外国人士，和／或

其他类型的法人，以及个体服务提供者都必须持有劳工移民部发放的工作许可证。

２．部门承诺

（１）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市场准入方面：对跨境交付不作承诺；对境外消费不作限制；在商业存在方面（ａ）应

以在印尼建立代表处的方式联合经营，代表处的许可证有效期为３年，期满后可延期；

（ｂ）合资企业的建立应满足水平承诺及《外国投资法》的规定；有限责任企业中，外国合

伙人所占的资本份额不能超过５５％；自然人流动与水平承诺规定相同。

国民待遇方面：对跨境交付不作承诺；对境外消费不作承诺；在商业存在方面（ａ）

１．需交纳营业执照费２．注册的外国公司应与在建筑服务发展局注册并具有Ａ／Ｂｉｇ资质

的本地合伙企业联合经营；（ｂ）合资企业中的本地合伙人须在建筑服务发展局注册并具

有Ａ／Ｂｉｇ资质。自然人流动与水平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２）旅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

市场准入方面：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没有限制；在商业存在方面，旅馆和旅游度

假地在印尼东部的明古鲁、占碑等地区，外国投资者可以拥有的１００％的股份；餐饮服务

除在印尼东部的某些地区（苏拉维西、巴布亚、摩鲁卡斯、努沙登加拉），外国人的持股比

例上限为４９％，此外不作承诺；旅游咨询服务必须在印尼司法部注册为印尼公司，在与

印尼本国公司合作经营的情况下，需采用合资企业、联合经营和合同管理的方式；国际

酒店经营必须在印尼司法部注册为印尼公司，在与印尼本国公司合作经营的情况下，需

采用合同管理的方式；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服务，服务提供者的总数不超过３０家。自然

人流动方面除旅馆和国际酒店经营中的ａ．旅馆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总经理、餐饮部经

理、客房部经理、审计员、市场营销经理；ｂ．高级专业人员厨师长、副厨师长、特级厨师；

餐饮服务除高层管理人员和高级专业人员外；旅游度假地除除度假区经理外；旅行社和

旅游经营者服务除技术顾问外，不作承诺。

国民待遇方面：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没有限制；商业存在方面在旅馆和旅游度假

地项下ａ．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投入资本需高于国内服务提供者。此项规定将于２０２０年

取消；ｂ．只限于３、４、５星级旅馆；餐饮服务需遵循与《服务贸易协议》ⅪⅤ（ａ）条款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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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地政府实施的与维护道德和公共秩序有关的法规；旅游者经营企业必须是设立在

雅加达或巴厘的旅行社；旅游咨询服务和国际酒店经营不作承诺。自然人流动与水平

承诺的具体规定相同。

（３）能源服务

印度尼西亚在能源服务部门所作的具体承诺是基于印尼第二次修改的对能源服务

业的分类。

市场准入方面：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没有限制；商业存在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建立

的代表处联合经营；自然人流动除主管人员和技术专家外，不作承诺。

国民待遇方面：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没有限制；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方面与水

平承诺具体规定相同。

（九）知识产权保护

印尼目前盗版和抢注我国产品商标等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现象相当严重。２００８年

上半年中国上海“东风”柴油机商标案在印尼获得胜诉，但判决的执行效果有待观察。

根据印尼专利法的规定，发明人需在印尼实施新产品的生产方能申请专利，该规定

不利于保护发明人的相关利益。

５５２印度尼西亚


